
外国语学院

关于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的管理规定

学院鼓励教师积极参加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类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交流学

术成果，扩大学术影响，提高本院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为了使有限的经费得

到合理、有效的使用，使参会管理进一步规范，特制定本规定。

参加境外国际学术会议的规定

一、 申报对象及申报条件

凡我院专业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申报：

1. 副教授（含）以上职称的教师，或相当于副高职称的其他专业技术人

员；

2. 具有博士学位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

3. 具有讲师职称且三年内发表过 C类期刊论文一篇以上的教师；

4. 近三年内在国内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 2次（含）以上且有 1篇论文被

收录；

5. 在国内参加过 1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且发表过核心期刊（含 C扩、

北大核心、社科院核心、各专业类核心）论文 1篇以上的教师。

二、 申报程序及审批

赴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是一项非常严肃认真的科研活动，因此必须履

行相应的申报和审批程序。

1． 凡有意申报赴境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者，按照学校的规定需提前半

年，即每年的 6月和 12月集中进行申报，学院将执行“无计划不派

出”的原则；

2． 申报的国际学术会议通常为连续性的“年会”或“双年会”，申报者

可预报多项，以备确保能有一项（一篇论文）被大会录用；

3． 原则上，学院对同一位教师一年最多只资助一次；使用个人课题项目



经费出境参会者，经费不足部分学院可补贴一次；

4． 利用各种纵向、横向课题赴境外参加会议或调研，凡需经学校财务部

门报销者，也必须申报出访计划，履行国家公派程序；

5． 申报者在提交论文获取正式邀请函后，需持邀请函及论文全文或摘

要，在学院科研秘书处填写出境参会登记表，向党政联席会正式提出

书面申请，获得批准后，最后交学校国际交流部（港澳台办）办理派

出手续。

三、 国际会议结束后相关要求

参会者需在国际学术会议结束后向学院和国际交流部（港澳台办）

提交总结，同时需完成下列任务之一，否则 3年内学院不接受其再次出

境开会的申请。

1、返回后 6个月内在系（部）或全院教师中做一次学术报告；

2、在结束后的 18个月内，发表一篇与专业相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

3、在结束后的 18个月内，出版专著或译著一部。

四、 经费预算：

经费预算须符合学校相关规定，一般从学院的科研活动经费中支出。

赴欧洲、美洲、非洲预算原则不超过 2万元/人（次），赴亚洲各国不超

过 1万元/人（次）。

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的规定

一、凡我院专业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均可向学院申请参加在国内

举行的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类学术会议，参会教师在申请时，须提交论文和正

式的会议通知或邀请函。

二、参会教师须填写外出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登记表。在获得系部室主任

同意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在学院科研秘书处填写参会登记表，并上报主管

副院长、院长签字同意。

三、原则上，学院对中级及以下职称的教师一年只资助一次，对副高及

以上职称的教师一年资助不超过 2次；使用个人课题项目经费外出参会者，

经费不足者学院可补贴一次。



四、在国内召开的各级外语专业类学术会议，按照学校财务制度规定，

会务费在 800 元以内的，由学院科研经费报销，超过标准部分由与会者自理。

对于以学术会议为名组织的各种“调研”、“考察活动”等，学院不提供任何

资助。

五、建立学术会议报告制度。原则上参加学术会议的教师在会议结束后

须向院长或分管科研工作的副院长递交书面会议报告，并向本专业或相关专

业的教师介绍会议情况和会议精神，必要时可向全院教师传达精神，并将会

议内容以新闻形式在学院网页上予以报道。会议发放的相关学术资料应交由

院图书馆存档。

六、原则上，学院对教师当年同时参加国际和国内会议的，不重复资助。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解释权在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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